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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9        证券简称：中泰桥梁        公告编号：2015-013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以传真、邮件、专人送达等

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0 日下午 13 时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晁锦苹女

士主持，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一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014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95,785.99 万元，比年初 165,914.92 万元，增

加 29,871.07 万元，增长率 18.00%。负债总额为 132,123.25 万元，比年初

103,375.48 万元，增加 28,747.77 万元，增长率 27.81%。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63,662.74万元，比年初 62,539.44 万元，增长 1,123.30万元，增长率 1.8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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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净利

润 12,945,833.59 元（母公司），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提取 10%法定公积金 1,294,583.36 元，2014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651,250.23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了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和公司股东未来利益，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总股本 311,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0.04元现金红利

(含税)，共计分配利润 1,244,000元，其余 10,407,250.23元作为未分配利润留

待以后年度分配。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依据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公司章程》的利润分配政策。我们认为公司提出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客观实际并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健

康发展。我们同意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4、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4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4 年度报告》与《 2014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5、《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则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变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及用途的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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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触。  

6、审议《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健全了覆盖

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内审部及人员配备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活动

的执行及充分监督。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能有效运行，不存在重

大缺陷，公司《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客观地反映了

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7、审议《关于公司聘请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制订的 2014

年度年报审计策略及计划符合法律法规对于审计规程的要求，并且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其出具的审计规程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审计意见

客观、公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4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我们同意续聘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 

8、审议《关于 2015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综合考虑的实际经营情况，参照地区、行业的发

展水平而制定的，有利于调动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上述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9、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5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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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可满足公司运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确保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稳步有序推进。 

10、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 2014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具体会计准

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

的有关规定，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

有股东的利益。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11、审议《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一致通过选举陆建芬女士担任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12、审议《关于变更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0名弃权；0名反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章建先生辞职报告，章建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经过公司股东推荐，监事会选举通过了殷少顷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简历 

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 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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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陆建芬女士简历 

陆建芬女士：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工程师。1995年至 1997 

年任靖江市新型建筑材料厂技术员；1998年至 2002年任靖江轻钢结构工程公司

质检员；2002年至 2003年任江苏安达钢结构工程公司质检部副部长；2003至今，

历任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质检员、质检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质检部

经理。现任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部经理、监事

会主席。 

陆建芬女士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环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份，除此之

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其任职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附件 2：殷少顷先生简历 

殷少顷先生：男，1979 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自 1999年公司成立

起一直在公司工作，历任仓库主办会计、工程部数控组班组长、财务部主办会计、

企管办副经理、内审部负责人。现任江苏中泰桥梁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负责

人、监事。 

殷少顷先生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环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份，除此之

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其任职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